吉林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建设厅省监察厅制定的关于加速吉林省有形建筑市场建设若干规定的通知
发布部门: 吉林省人民政府 
发布文号: 吉政发［２０００］１９号 
各市、州、县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省政府同意省建设厅、省监察厅制定的《关于加速吉林省有形建筑市场建设的若干规定》，现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 
二○○○年七月三日 

关于加速吉林省有形建筑市场建设的若干规定

　　为了贯彻落实全国有形建筑市场建设工作座谈会精神，进一步促进我省有形建筑市场（建设工程交易中心）的建设，规范有形建筑市场的运行，确保建筑经营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建设工程质量，遏制建设工程承发包领域中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滋生，促进我省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吉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规定。 
　　一、有形建筑市场是提供建设工程集中招标投标交易场所的企业法人单位。有形建筑市场的建立，应当遵循因地制宜、经济实用、量力而行、模式多样的原则，从实际出发，不要在场地规模、设施等方面盲目攀比。 
　　二、有形建筑市场的建立和撤销，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建立运行的指导监督，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和监察机关负责，并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查处建设工程交易活动中的违规违纪行为。 
　　三、有形建筑市场应当具备下列基本功能： 
　　（一）收集、存贮和发布各类工程信息、企业状况信息（包括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造价咨询、招标代理单位等）、材料价格信息、政策法规信息等，为建设工程交易各方提供信息服务。 
　　（二）为建设工程交易活动（包括工程的开标、评标、定标等）提供设施齐全的场所和周到的服务。 
　　（三）为政府有关管理部门进驻集中办公、办理有关手续和依法监督招标投标活动，提供场所等服务。 
　　四、依法成立的有形建筑市场应当及时、准确地发布工程等信息，配合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做好相应的建设工程交易活动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不得取代工程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机构与行使工程招标代理的职能；发现建设工程交易活动中的违规违纪行为，及时向政府有关管理部门报告，并协助进行处理。应当按照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收取有关费用，并公布收费的项目、标准和方法；应当逐步实现计算机管理，提高办事效率，减少人为因素对建设工程交易活动的干扰和影响；应当建立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制定并公布规章制度及其工作人员守则，加强廉政建设，接受社会监督。 
　　五、有形建筑市场的工作人员和进驻有形建筑市场的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应当恪尽职守，秉公办事，为建设工程交易各方搞好服务，严禁以权谋私。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有违规违纪行为的，按照人事管理权限，由其所在单位、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的，调离现工作岗位，并不得继续从事有形建筑市场和建设工程管理工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从２０００年起，不仅要完善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法律和建设部的有关规定，在有形建筑市场中办理工程报建、招标投标、安全与质量监督、施工许可等手续的“一站式”办公，而且要逐步实现与建设工程管理有关的部门都进驻有形建筑市场，实现审批、办证、收费“一条龙”管理模式，抓好服务和监督。 
　　七、进驻有形建筑市场的政府有关管理部门，要密切配合，按照各自的职责，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竞争的原则，依法对建设工程交易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并公布办事制度和程序，提高依法行政效率；不准采用地方、部门保护政策，限制符合条件的企业参加投标或者侵犯参加建筑经营活动各方的合法权益。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形建筑市场要为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的进驻、办理相应手续提供便利条件。 
　　八、进入有形建筑市场参加招标投标活动的各方，必须具有法人资格和履行合同的能力；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定，接受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遵守场内制度。 
　　九、从２０００年起，除跨省（区）的铁路、公路、水利等国家重点工程外，其他应进场交易的工程项目，都必须进入有形建筑市场进行交易。专业工程进入地方有形建筑市场采取“属地进入，共同管理”的办法，由专业部门和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共同管理。进入有形建筑市场交易的建设工程项目，应招标和应公开招标的，必须招标和公开招标。 
　　十、市、州、县（市）城市原则上建立一个有形建筑市场；工程项目多、投资规模大的城市，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劳务分包以及材料、设备等分市场。 
　　省和长春市应当本着一个城市建立一个有形建筑市场的原则，依法按照管理权限，实行分级管理，分别办理有关手续。凡属省重点和大中型建设工程项目的招标投标，由省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派出相应的职能机构进驻长春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依法进行监督管理并办理有关手续。 
　　十一、各市、州、县（市）的有形建筑市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协助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建立按照专业和工程分类设置的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的聘用，由建设单位或者招标单位根据有关规定，按照工程项目的实际需要，从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并支付劳务费。 
　　十二、各市、州、县（市）应当加快有形建筑市场的信息网络建设，在２００１年６月３０日前形成全省联网；通过信息网络发布工程招标信息、政策和法规信息、企业状况信息、材料价格信息等。 
　　十三、各有关部门要从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积极支持和协助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开展工作，帮助筹集有形建筑市场建设资金，确定人员编制并确保办公经费，使有形建筑市场尽快满足“公开发布各类工程信息、为政府有关部门进驻市场集中窗口办公提供场所、为工程招投标活动提供服务”三项基本功能的要求。从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３年的５年内，各地收取的招投标管理费在收支两条线的基础上，除上缴财政分成部分外，实行专项补助，用做有形建筑市场建设的专项资金；个别地区经费不足的，财政部门可从上缴的分成收入中给予适当补助，以加快有形建筑市场的建设步伐。省财政部门和物价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核定有形建筑市场的服务费标准，为有形建筑市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十四、本规定自批准之日起施行。 
 
 
省建设厅 
省监察厅 
２０００年６月
